2024.09.10修正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
更換主副修指導教師辦法
1. 為因應校方對於兼任教師勞健保之經費控管，兼任教師每學期可增授鐘點數由系控管並接受申請。
2. 申請方式：完成填寫申請表後(如下表)，將申請表送交辦公室辦理
 後續事宜。
3. 申請日期：每學期第十五週開始申請至當學期第十八週截止為原則。
4. 申請結果：經辦公室審核後公告之。
申請單

	更換學期
	
	個別課
	主修     □
副修     □

	學制
	碩士班  □

一貫制  □
	
	

	年級
	
	
	

	姓名
	
	學號
	

	原樂器
	
	新樂器
	

	原教師簽名
(系主任)
	
	新教師簽名
	


備註：同學應告知原教師並感謝原老師的指導。
